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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非煤矿山及相关行业安全监管工作现场会召开

部署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于2007年10月19-20日，在湖北省鄂州市召开全国非煤矿山及相关行业安全监管工作现场会，会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华山同志重点回顾了一年来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差距，对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做出了部署。监管一司司长刘成江同志就深入贯彻落实华山同志重要讲话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一、工作回顾

　　今年5月，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开展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专项整治行动做出了具体安排。根据《通知》要求，各地积极部署和开展相关工作，制定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认真进行隐患排查整改，继续开展尾矿库基本情况统计普查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存在的问题 

1.尾矿库行政许可工作进展缓慢。目前，全国尚有半数以上的尾矿库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且不少未取证的尾矿库仍在非法生产。同时，一些已取证的企业也因取证而产生麻痹松懈思想、放松管理，安全生产条件明显下降；还有一些已取证的尾矿库一直就存在着隐患，但未能及时进行治理。

　　2.尾矿库基础工作薄弱。我国大部分尾矿库规模小、条件差，且多数小尾矿库是后来为了获取安全许可证而补做的设计。由于先期建设和生产运行管理不规范，造成后期管理难度很大，且多数小尾矿库的日常管理很不规范,加上非法运营的尾矿库未得到彻底根除，对其下游构成严重威胁。危库、险库大都存在排洪、排水、排渗系统不完善等问题，不能满足尾矿库安全运行的基本要求。 

3.尾矿库设计和安全评价工作质量差。部分中介评价机构和设计单位技术质量不能满足规范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尾矿库评价结论不符合实际情况。目前，全国还有近半数的尾矿库未经设计单位设计，而是由企业自行建造的，这些无正规设计的尾矿库极不规范，在关系尾矿库安全的坝体稳定性和尾矿库防洪能力方面存在严重隐患。

　　4.未按规定履行闭库程序。一些停用多年的尾矿库一直未按规定履行闭库程序，而安全监管部门也未依法进行相应的处理，也成为重大隐患。 

5.尾矿库专业人员严重不足。尾矿库专业人员严重不足。部分尾矿库企业安全管理人员、尾矿工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素质偏低。同时，安全监管人员也普遍存在不熟悉相关业务的情况，难以满足实际安全监管工作的需要。

 6.尾矿库基本情况普查工作不到位。我司在2004、2005两年统计普查工作基础上，再次深入开展了全国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基本情况普查工作。但从各地填报数据情况看来，存在填报内容不完全、缺项漏项较多、填报内容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和个别报表的数据存在明显错误等问题，造成部分尾矿库基本情况尚未完全掌握。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是继续完善尾矿库基本情况数据库。按照尾矿库专项整治行动工作部署，对辖区内尾矿库进一步深入调查摸底，并对企业填报工作加强监督和指导，在11月底前利用《尾矿库普查和管理系统》软件将本地区尾矿库的摸底调查结果上报总局汇总。

二是认真治理尾矿库建设项目的设计、审批和竣工验收工作。对未经正规设计的尾矿库，限期补作设计，必须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尾矿库设计，明确尾矿库设计总库容、最终堆积高度、初期坝和堆积坝、尾矿库排洪系统等设计内容和基本参数，并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组织做好设计审查工作。

三是全面开展尾矿库安全现状评价工作。各级安监部门要对从事尾矿库安全评价的中介机构进行考核整顿，对确实不具备该评价能力的中介机构取消其尾矿库评价资质；督促企业开展尾矿库安全评价，确定安全度，对投产以来从未进行过尾矿坝稳定性分析和尾矿库防洪能力验算的尾矿库，限期补做验算。

四是强化安全生产许可证颁证工作。在严格坚持颁证条件的前提下，加快颁证进度。对未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坚决予以关闭；对已经申请安全生产许可证，经整改仍未达到安全生产条件的尾矿库企业，要立即停产整顿，整顿不合格的，坚决予以关闭；对已领证的尾矿库企业要加强检查，凡出现达不到安全生产条件的，责令立即停产整改，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待整改合格验收后，方能恢复生产。

五是加强尾矿库闭库管理。对服役期已满的尾矿库，要依法吊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责令企业按照标准做闭库安全评价，进行闭库设计和整治，确保尾矿库防洪能力和尾矿坝稳定性满足规程要求，并由相关部门进行闭库验收。 

六是狠抓尾矿库基础工作。提高安监人员的监管意识，加大对《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和《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的宣贯工作，落实中介评价机构和设计单位的责任，强化各级安监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尾矿库作业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尾矿库生产管理人员管理水平和政府安全监管人员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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